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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起，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人

大常委会分别通过的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

工作有关决定同时开始施行。据了解，这些决

定在主要条款、基本格式等方面保持一致，将为

加 强 长 江 流 域 禁 捕 工 作 提 供 更 有 力 的 法 制

保障。

除了协同立法，在执法、司法等方面，长三

角各部门各单位同样加强合作，织密法治保护

网，守护着长江下游的清水绿岸。

打造覆盖捕捞、运输、
销售全链条的监管体系

“长江口禁捕管理区附近有艘船，很可疑。”

近日的一个傍晚，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刑

侦支队副支队长喻欣正准备下班时，获知了这

样一条线索。

通过信息化手段，公安机关发现，在长江上

海段北支口水域，有艘船疑似正在进行非法捕

捞作业。长航公安会同上海、江苏渔政部门，立

刻前往案发水域。经过约 5 个小时航行，近午

夜 1 点，执法人员到达案发水域发现，灯光下密

密麻麻布设了大量鳗苗网，一艘渔船停泊在旁，

周边还有不少用于捕捞作业的泡沫筏。

“这个位置，刚好是上海、江苏两地水域交

界处。”喻欣说，涉事人员开着江苏籍的渔船到

上海捕捞作业，且故意关闭了船名识别设备，在

船舶管理的后台系统无法确认它的真实身份。

曾经，打击长江非法捕捞，跨省份的区域是难点

和痛点。地方执法部门普遍把执法力量集中布

设在省域内重点区域，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省

域交界处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的特点，流窜作案，

有 时 等 执 法 船 到 达 现 场 时 ，对 方 已 经 逃 之 夭

夭了。

这次，在长江口禁捕管理工作协调机制下，

次日凌晨，长航公安和上海、江苏多方力量共同

配合，将这个江苏省启东市来的盗捕鳗鱼苗的

团伙抓获，14 名犯罪嫌疑人被捕，查获非法渔

获物 500 余尾，查明涉案金额近 30 万元。

为了统筹加强长江口水域禁捕执法监管，

联合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畅通江海洄游通道，提

高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生态系统性和流域整体

性，实现长江口禁捕执法监管常态化、长效化，

去年 11 月，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交通、市场、

林草、海警等相关部门和上海、江苏、浙江地方

政府建立长江口禁捕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打造

覆盖捕捞、运输、销售全链条的监管体系。

“这只是一个开始，到了审查逮捕、起诉阶

段 ，我 们 同 样 需 要 加 强 与 外 地 司 法 机 关 的 合

作。”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李

怡文说，过去办理的一些涉长江保护案件中，有

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他省份有犯罪事实，有的需

要到异地调取材料，“没有跨省域的这种合作，

对一些案件的事实认定会有遗漏或者重复，不

利于定罪。”

有序协同、整体联动，
凝聚生态资源跨域司法保
护合力

为更有效办理长江下游的生态保护类案

件，近年来，长三角三省一市检察机关合作愈发

紧密。

2020 年以来，沪苏浙皖检察机关会签实施

了《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依法全面充分履行

检察职能为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

法保障的意见》《关于环太湖流域生态环境行政

公益诉讼跨省际区划管辖协作意见》等文件，联

合制定服务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21 年行

动方案，进一步凝聚长江流域渔业生态资源跨

域司法保护合力。

在李怡文办理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张某

某等 9 人多次在长江上海段、东海海域进行非

法捕捞。这个案件中，有 3 名非法捕捞者系由

江苏海门渔业行政主管机关查获并当场扣押

渔具，上海市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与

江苏公安机关跨省移送案卷材料，固定了其作

案所使用的渔具系禁用捕捞工具的证据。在

经过严密的取证和侦办后，3 月 29 日，法院以

被告人张某某等 9 人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至六个月不等。

自 2020 年以来，截至今年 2 月，沪苏浙皖四

地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水产

品 刑 事 案 件 104 件 170 人 ，提 起 公 诉 1958 件

3283 人。同时，依法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共立案非法捕捞类公益诉讼案件 1121 件，

履行诉前程序 999 件，起诉 340 件。特别是依托

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机制，高质量办理了一系

列跨省域案件，有效促进江豚、中华鲟等濒危物

种的栖息地水体修复。

建立健全协同闭环监
管长效机制

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长江保护法明

确规定，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

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

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和修复。

去年 12 月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邀请江

苏、浙江、安徽省人大相关委员会负责人召开座

谈会。“四方对开展协同立法、联动监督有了一

致认识。”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介

绍，随后上海市人大相关委员会赴江苏、浙江、

安徽三省，对立法工作进行研讨和沟通，进一步

深化了合作、凝聚了共识，确定由上海市起草示

范文本，各省份结合实际，修改形成各自文本。

今年 2 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

的决定》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3
月，江苏、浙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也先后表决

通过了有关决定，四地的 4 部法规均于 4 月 1 日

起施行。“我们四地人大的决定在文本上总体是

一致的，在关键条款上完全一致。”丁伟说，长江

流域禁捕，特别是长江口禁捕，需要三省一市探

索长江流域禁捕跨省联动监督、协同立法、联合

执法。因此，四地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三省一

市协同的闭环监管长效机制，探索建设覆盖三

省一市的船舶登记信息共享平台、渔船动态监

管平台和执法信息互通共享平台等，共同打击

破坏禁捕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结合我省实际，针对江苏禁捕工作中存在

的突出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增加了一些内

容。”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夏正芳介

绍，江苏还提出，设区的市、县（市、区）政府在落

实禁捕属地管理责任的过程中，要建立与相邻

设区的市、县（市、区）交界区域共管机制，更好

地依法打击非法捕捞等行为。

“长江在安徽境内被称为‘八百里皖江’，流

域内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副主任曹林生说，为了形成禁捕合力，安

徽有关决定提出，要强化司法保障，规定公检法

和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履职，分工协作；加强

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保障执法监管必要需求。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何晓明表

示，要做好联动监督工作，督促省里有关部门和

相关地方积极探索三省一市联合执法、共同打

击非法捕捞的体制机制，形成监管工作闭环，努

力推动构建长三角三省一市齐抓共管的长江流

域生态保护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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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核心阅阅读读

近年来，在长三角三省
一市，法治协同成为推进长
江大保护的关键词之一。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在
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紧密
协作、形成合力，实现长江口
禁捕执法监管常态化、高质
量办理跨域案件、健全监管
长效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
长 江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工 作
格局。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新港村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河道。

近年来，当地严格落实河长制，对辖区河道、水源地等分区块进行漂浮物打捞、岸边杂物清理等，优化河道水质与水环境，做好

河道长效管理，扮靓美丽家园。

陆一平摄（影像中国）

清理河道 扮靓家园

生物安全法正式实施，为我

国防范生物安全风险和提高生物

安全治理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法律

支撑，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法律

体系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是 生 物 安 全 法 律 规 制 的 重 要 里

程碑。

生物安全法具有
重要时代意义

为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提供

了法律依据。2020年 2月，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

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

安 全 风 险 防 控 和 治 理 体 系 建

设”。生物安全法是在生物安全

治理领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

的具体贯彻。该法明确提出“维

护国家安全，防范和应对生物安

全风险”的立法目的，并从立法原

则、管理体制、基本法律制度、法

律责任等方面为我国生物安全风

险防控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时为进一步推动生物安全纳入

国家安全体系，实现国家安全的

整体性保障提供了法治路径。

为完善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

系奠定了基础。生物安全法作为

我国生物安全治理领域的基础性

法律，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

情、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研发等

多个领域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问

题进行系统性、针对性的规制，填

补了多项立法空白。同时，它明

确了我国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统

一理念和目标，其原则性和授权性规定为今后国家

和地方生物安全立法工作预留了空间，为健全以生

物安全法为核心、以其他相关法律规范为重要内容

的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

保障。生物安全法既强调防范生物安全风险，也注

重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生物安全法通

过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设、科学研究以及基础设施

建设等，为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健康发展的法

治环境，实现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与产业健康发展的

有效协调。

生物安全法的主要亮点

界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规制范围。生物安全法

首次在国家层面以综合性立法的形式对生物安全进

行了法律界定，拓展了生物安全的法律内涵，在防控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研发与

应用、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

源、生物恐怖与生物武器等做出明确规定，实现了对

生物安全风险的整体性、针对性防控。

建立健全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领导体制。生

物安全法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

制，分别对国家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机构、各级生物

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相关

制度进行了明确，为实现国家领导下各利益相关主体

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基本原则和制度。生

物安全法要求“维护生物安全应当贯彻总体国家安

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并且明确了以人为本、风险

预防、分类管理、协同配合等基本原则。生物安全法

明确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风险调查评估

制度、信息共享制度、生物安全审查制度、应急制度

等基本法律制度，为实现生物安全风险的“全链条”

防控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依据。

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展望

以实现生物安全的整体性规制为理念。随着生

物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生物安全风险也更具复

杂性，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也需要具有整体性、系统性

的法律体系支撑。生物安全法的一项重要亮点在于

体现了我国对生物安全的整体性规制理念。在此理

念指引下，未来生物安全的整体性法律规制要结合

现实需求对法律体系进行动态性完善和更新，进而

实现新时期背景下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对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有效贯彻和推进。

法律体系结构将更具紧密性与协调性。生物安

全法实施以后，我国生物安全法律体系要形成以生

物安全法为中心，相关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立法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结构。在该体系结构下，我

国生物安全风险法律规制的理念与目标进一步统

一，将促进该体系内部相关法律规范的整合与衔

接。同时，生物安全法律规制具有范围广泛、法律关

系复杂等特征，生物安全法律体系的发展也应注重

该体系在外部与其他法律规范、体系的协调配合，从

而实现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在解决生物安全风险问题

时的整体性价值。

法律体系中主体关系更为多元。生物安全法一

方面明确了国家在进行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时的主导

性地位，反映出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另

一方面，该法也分别明确了专家委员会、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社会主

体在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的积极作用，体现出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主体多样性。由于生物安全风险

防控涉及科学技术问题，未来生物安全法的实施应

当注重协调各主体参与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权责关

系，既需要专业机构、专家学者为其决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专业性意见，也需要全民共同参与以增强政

府风险决策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以发挥各主体生

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优势。

（作者为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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